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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309      证券简称：维力医疗      公告编号：2018-090 

 

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

施或处罚及整改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自上市以来，严

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

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机制，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及控制制度，提

高公司治理水平，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鉴于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票，根据相关要求，现将公司最近五年被证

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及相应的整改落实情况公告如

下：  

一、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经自查，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二、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

及整改的情况  

公司在 2015 年 11 月 20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

（以下简称“广东证监局”）《关于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

关注函》（广东证监函[2015]1105 号），主要内容详见公司 2015-057 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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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关注函后，公司董事会对此高度重视，积极落实整改，并向全体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传达了本次广东证监局现场检查结果，针对关

注函中所涉及的具体问题，认真自查和梳理，对照《公司法》、《上市公司

治理准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深

入分析问题原因，逐项明确落实整改责任，确定相关责任部门，提出了整

改措施，制定了整改方案，并按照监管关注函的要求及时向广东证监局报

送了上述监管关注函的回复说明。  

前述整改方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2015

年 12 月 18 日公告于指定披露媒体（详见公司 2015-059 号公告）。  

 

除上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监管工作函外，公司最近五年没有其他被证

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  

 

特此公告。  

 

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8 月 2 日   

 

 


